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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近100处

不公开物业收支账本，最高罚3万
空车位只售不租，最高罚10万

物业管理是关乎民计民生的大事，7月24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河南省物业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请二审，内容涉及小区车库车位管理、公共区域收益分配、维修基金使用、
业委会成员补贴等广大业主关心的热点问题，郑报融媒记者为你一一梳理。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背景】
六易其稿，修改近100处

近年来，随着物业管理新问题的不
断出现，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要求修
订物业管理条例。

3月 28日，《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5月17日，《河南
省物业管理与服务条例（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面向公众公开征求修改意见，
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 1600余条。经梳
理，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10多次
研究，六易其稿，修改近100处。

“6月底、7月初，省人大法制委两次
召开会议，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审议
修改，形成《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省
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关少锋介绍。

【业主大会】
建设单位承担首次业主
大会会议费用

据统计，《条例》实施 15年来，郑州
成立业主大会的小区仅占建成小区的
7%，93%的小区未成立业主大会。

《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建设
单位或者十人以上业主联名可以申请成
立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30日内
组织成立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筹备组
应当在成立后 60日内组织召开首次业
主大会会议；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中，业
主代表人数比例不低于1/2；建设单位负
责承担筹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所需
费用，建设单位未及时报送相关资料、不
提供筹备费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业委会成员可享津贴
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在参与社区公

共事务处理时，不仅付出时间和精力，有
时候还要投入经济成本。对此，《条例
（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对业主委
员会成员，应当根据工作情况给予适当
补贴，工作经费的筹集、管理、使用以及
业主委员会成员津贴的来源、支付标准
由业主大会决定。

业主一共缴纳了多少物业费？这些
钱都花在哪儿了？

《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新增规
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
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下列信息：企业及
其项目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服
务电话；业主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物业共

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经营所得收益和
支出情况等。未按规定公示有关信息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利用公共部位经营所得收益，归全体
业主所有，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

【物业履职】
“收支账本”不公开，处罚1万~3万元

《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在
电梯、消防等共同设施设备故障损坏、
无法正常使用，屋面、外墙渗漏，楼体外

墙墙面有脱落危险、危及人身安全等 6
种紧急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立即
组织维修，并先行垫付维修费用。

6种紧急情况，物业须先行垫付维修费用

针对新老物业交接不顺利这一问
题，《条例（修订草案）》规定，如物业服
务企业未按照约定时间提前撤出物业
管理区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
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规定办理
移交手续的，处20万元罚款。

如原物业服务企业未在规定时间
内退出物业管理区域的，物业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自规定时间届满次日起对其
处以每日1万元罚款。

新老物业交接，“早退”“迟走”都要罚

《条例（修订草案）》明确车位、车
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得将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车库、车位出售给
本区域以外的其他人。如建设单位将
车位车库出售给本区域业主以外的其
他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
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返还，逾期
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每违规出

售一个车位、车库，处 5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罚款。

如有富余车库、车位可以临时对外
出租，但每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 6个
月。建设单位对业主要求车位、车库只
售不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
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空置车位只售不租，处罚5万~10万元

《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省
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全省
物业服务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标
准，建立全省统一的物业服务市场诚信

体系和信用平台，公开物业服务项目信
息和信用信息，并明确规定，对失信物
业服务市场主体应当联合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物业失信，或实施联合惩戒

整治户外广告乱象
郑州要放大招

不得利用飞行器
打广告

本报讯 7月 24日上午，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关于
《郑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
例》的说明。

不得利用航空器、低空飘浮物打广告
《条例》明确，郑州市应编制户外广

告专项规划，划定宜设区、严控区和禁
设区，确定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地点、
位置、形式、规格及商业广告与公益广
告的空间配比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
广告：在国家机关、学校、住宅、名胜风
景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性建筑、有代
表性的近代建筑或者市人民政府确定
的标志性建筑等建筑控制地带内的；利
用交通信号设施、交通指路牌、交通执
勤岗设施、道路隔离栏、人行天桥护栏、
高架轨道隔声窗（墙）、道路及桥梁防撞
墙与隔声窗（墙）的；在建筑物屋顶、危
及建筑物安全或者利用危房的；利用航
空器、低空飘浮物的；延伸扩展至道路
上方或者跨越道路的；利用行道树或者
侵占绿地、游园、河道、湖泊、湿地等的；
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损害城市容貌或者
建筑物形象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条例》对户外广告的时限也做出
了明确规定：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有效
期不超过 30日，大型户外广告设置有
效期不超过 5年，其他户外广告设置有
效期不超过 3年。期满不再设置或者
申请延期未获批准的，设置人应当于设
置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
临时性户外广告不得申请延期。

不良记录将被纳入征信系统
《条例》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

户外广告和招牌存在违法行为，都有权
向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
主管部门举报投诉。

完善行业信用体系，城市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户外广告违法设置
查处信息公开制度，对违法单位或者个
人进行曝光，并将其不良记录纳入征信
系统。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发
现电梯存在安全隐患，未采取必要应
急措施的物业服务企业和电梯维护保
养单位，由相关部门责令立即整改，并
各处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电
梯达到报废条件，物业服务企业和电

梯维护保养单位未及时公示并报告业
主，未积极协调依法履行报废业务的，
由相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并各处 20
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
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

电梯超期服役，最高可罚物业30万


